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600830

编号：临时

2012-036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

3000

万元（为新增）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11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最高额保证担保

65000

万

元

逾期对外担保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况

2012

年

9

月

20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杭州平海支行借

款

30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2

年

9

月

20

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20

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法定代表人孙建华，主要

经营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日用品、文化用品、办公家具，工艺品、农产品、矿产品、

建材及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实业项目投资及咨询；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6875.89

万元、净资产

20985.98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13.64

万

元，资产负债率

21.92%

。

2012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26697.37

万元、净资产

21684.23

万元，实现净利润

864.34

万元，资

产负债率

18.78%

（未经审计）。

三、公司意见

2012

年

3

月

27

日，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一定范围内行

使职权的决议》，授权公司总经理在单笔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10%

额度内，决定对资产负债率不

超过

70%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的担保事项，担保余额（按投资比例计算）不超过公司

净资产的

40％

，且不超过总资产的

25%

；对公司单个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的担保余额（按投

资比例计算）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25％

。以上授权，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为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

上述授权内容已列入《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公司章程》（

2012

年修订稿）已经公司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担保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未与证监发

[2005]120

号《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且本次担保相关标的未超过董事会授权，符合

相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累计担保

76000

万元（其

中贷款担保

11000

万元、最高额保证担保

65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合计担保数占公司

2011

年

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

157243.78

万元的

48.33%

，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章程》（

2012

年修订稿）。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2-037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暨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为增加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香港

"

）资本金，拓展航空租赁市场，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集团

"

）计划对海航香港增资

1.75

亿美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天

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在本次海航香港增资完成后用其持有的海航香港

3.9

亿股普通股股权为

海航集团向深圳口行申请的

1.75

亿美元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上述事项分别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获得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2

年

9

月

13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详见

2012

年

8

月

29

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公告》、《渤海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2012

年

9

月

14

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报》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2

年

9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向海南省发改委下发发改外资【

2012

】

2789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开展飞机租赁业务项目的批复》，同意海

航集团投资认购天津渤海全资子公司海航香港增发股份项目（项目总投资

1.75

亿美元），资金

来源由海航集团申请银行贷款解决，认购完成后，海航集团约占海航香港股权

31.3%

，天津渤海

约占

68.7%

。【详见

2012

年

9

月

8

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进展公告》】。

二、目前进展情况

1

、增资事项进展情况

2012

年

9

月

14

日，海航集团向海航香港增资

1.75

亿美元事项已经实施；海航集团向海航香

港增资

1.75

亿美元，海航香港已向海航集团签发

1.75

亿美元股权证。

本次增资前，海航香港名义股本：普通股

253,505

万港元及优先股

23.90

万美元；已发行股

本：普通股

162,505

万港元及优先股

23.90

万美元。天津渤海持有海航香港

100%

的股权。

本次增资后，海航香港已发行普通股股本

2,362,627,445

港元及优先股

23.90

万美元。海航集

团持有海航香港

737,577,445

股普通股 （按照

2012

年

9

月

14

日外汇汇率中间价

7.7551

作为

1.75

亿

美金的转化汇率

,

根据每股

1.84

港币的价格计算）， 占海航香港已发行普通股总股本的

31.2179%

； 天津渤海持有海航香港

1,625,050,000

股普通股， 占海航香港已发行普通股的

68.7821%

，天津渤海持有海航香港

23.90

万美元优先股。

2

、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12

年

9

月

14

日， 天津渤海用其所持有的海航香港

3.9

亿股普通股股权为海航集团向深圳

口行申请的

1.75

亿美元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同时，海航集团以增资海航香港

1.75

亿美元后

形成的海航香港全部股权为深圳口行

1.75

亿美元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上述股权质押担保

事项已经办理完毕。

3

、

2012

年

9

月

20

日，国家商务部向海南省商务厅下发商合批【

2012

】

1193

号《商务部关于同

意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参股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

境内投资主体由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和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总额

4.22929

亿美元。其中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投资

2.47929

亿美元，占

68.7%

的股份；海

航集团以现汇出资

1.75

亿美元，占

31.3%

的股份。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1218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3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董事会临时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包士金先生召集。会

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全体

11

名董事按期签署了会议决议文件。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与审议，本次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详细内容请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自查报告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218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4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

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28

号）、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开展上市公

司治理专项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07]104

号）和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关

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

）

195

号）的要求，江苏吉鑫风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对广大投资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

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以及《

"

加

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自查事项》，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自查中发现

的问题及整改计划报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1

、尽快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确保公司信息披露更为专业全面、质量更高，不断提升公

司的公众形象；

2

、尽快增补监事，保障监事会的顺利运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3

、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范企业管理行为，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保护投资者权益；

4

、需进一步加强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以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关系，增加

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

5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需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增

强规范运作意识和治理自觉性。

二、公司治理概况

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基本

运作，加强信息披露，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确保公司经营运

作的规范有序。 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的相关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1

、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

严格履行会议表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证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职权，公平对待所有股

东，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

、关于公司和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依法行使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

决策和经营活动的情况发生。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企业提供担保，亦不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3

、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由

11

人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人。董事的任职资格、任免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全体董事勤勉履职，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工

作，对董事会的各项议案认真分析、审慎决策，切实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尽职尽责。

公司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内控

制度的要求。

4

、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由

5

人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2

名。监事会的构成、监事的任职资格和任免

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行使权利、履行职责，在检查公司的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

公司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内控

制度的要求。

5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经理工作细则》的要求，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事项的讨论，勤勉尽责，认真执行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保障公司实现年度经营目标的完成。

公司董事会秘书认真履行信息披露管理、投资者关系管理、三会会议筹备等各项职责，

提高公司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6

、关于内部控制

公司制定了较为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起到了有效的监管、控

制和指导作用。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18

套配套应用指引的标准和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

特点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制定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成立了专门的内部控制

体系建设项目领导委员会及其具体的工作小组，聘请了上海阅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协助

公司完成内控建设相关工作。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内控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工作正处于有序开

展和进行中。

三、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为了做好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和整改工作，公司成立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和整

改工作小组，由董事长包士金先生任组长，总经理包振华先生任副组长，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具

体事务，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自查和整改工作。

针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公司分析了产生原因，并拟定整改措施如下：

1

、尽快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确保公司信息披露更为专业全面、质量更高，不断提升公司

的公众形象；

原因分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曾聘任副总经理席庆彬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1

年

7

月，席庆彬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变动辞去董事会秘书一职，但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自席

庆彬先生辞去该职务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包士金先生开始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立后，因未物色到合适人选，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就一直由包士金先生代行。

整改措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人力资源部将继续采取多种方式广泛搜寻合适人选，

搜寻范围可不仅限于公司内部、控股（参股）企业以及人才市场等。确定合适人选后，公司董事

会将即刻办理聘任程序。

整改时间：尽早完成

主要负责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

、尽快增补监事，保障监事会的顺利运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原因分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于

2011

年

7

月选举产生，当时的成员为：王强、过松泉、庄雨

良、陈玉芳、薛菊良。

2012

年

3

月，过松泉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监事职务，公司于

2012

年

5

月增补

了王建宏先生担任该职务。

2012

年

8

月，庄雨良先生因被提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辞去了监事

职务。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监事会成员仍为

4

人，不符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人数。

整改措施：公司监事会将积极向股东征集人选，听取各方推荐，履行任命程序。

整改时间：尽早完成

主要负责人：公司监事会

3

、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范企业管理行为，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保护投资者权益；

原因分析：公司虽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但随着政策规范治理的要求

以及公司自身业务的不断发展，并且由于内控体系本身的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公司内控体

系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首先，公司暂未设立专职法律事务部门，虽常年聘请法律顾问，

但因法务管理尚不完善以及某些业务信息的机密性，公司部分合同未经过专业审核，给公司

带来潜在法律风险；其次，经过梳理发现，公司部分内控制度在职责、权限等方面的设置存在

冲突、缺失、表述不清等问题，需进行整理修订；再次，公司部分防范重大风险的制度缺少具体

规定，可能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整改措施：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及时补充和修订相关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内部控制体系，形成一套权责明确、管理严格、控制有效的的运作机制，增强公司防范风险

的能力。根据本次自查情况，公司拟新增如下制度：《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突发事件危机处理应急制度》等；同时，经过梳理内控制度，公司

拟修订如下制度：《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财务审批制度》等。

整改时间：长期持续

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

4

、需进一步加强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以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关系，增加

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

原因分析：公司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确定董事会办公室为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职能部门，董事会秘书为负责人，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但因公司上市时间不长，

处理投资者关系的方式较为局限，目前主要以电话、现场接待为主，投资者关系沟通渠道不够

全面。

整改措施：积极探索有效沟通渠道，加强职能部门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高投资者关系的

处理效果，提升公司公众形象。公司近期在网站上增添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将积极接受投

资者建议和意见，回答投资者疑问，增进与投资者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整改时间：长期持续

主要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5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需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增强

规范运作意识和治理自觉性。

原因分析：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监管部门不断更新原有法律法规并且颁发新的

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需及时学习、接受培训，才能全面掌握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制度要求

对公司进行规范运行和管理。

整改措施：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积极参加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培训，建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记录档案；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将

有关新的法律法规等文件及时报送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法律法规、信息披露、持股买卖股票的培训，提高其勤勉履职意识、规范运作意识和公

司治理的自觉性，避免相关人员在公司治理、日常经营管理及买卖股票等方面出现违规违法

行为。

整改时间：长期持续

主要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公司关于

"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自查报告》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告（

www.sse.com.cn

）。

公司将以此次专项活动为契机，持续改善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并希望广泛听取社会

各方的意见和建议，持续完善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欢迎监管部门、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

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评议，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公司接受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评议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0

月

10

日

公司接受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评议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孙婷

电话：

0510-86157378

传真：

0510-86017708

电子邮箱：

jixin@jyjxm.com, sunting@jyjxm.com

公司网址：

http://www.jyjxm.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园区那巷路

8

号

邮编：

214422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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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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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２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成栋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１２５

，

３１６

，

４１３．８９

元，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５６９

《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及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

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款及材料采购款，并

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

目资金事项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公司应于

上市后

６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 《委托代办股份

转让协议》。现同意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

议书》，约定一旦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立即成为公司代办股份转让

的主办券商，负责公司可能退市后代办股份转让的各项工作，公司将按照规定的标准向其支

付代办费。

详细内容待上述协议签署后请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

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规范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制

定《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通知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３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其中监事丁卫、符斌现场出席会议，监事周云采用通讯

方式参与会议。董事会秘书于晓风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卫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５６９

《关于海南双成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１２５

，

３１６

，

４１３．８９

元。经审议，一致同意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２５

，

３１６

，

４１３．８９

元。 本次置换不影响公司

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发

展需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议，一致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款及材料采购款，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款及材料采购款，将有

利于提供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１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３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

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１６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１６

号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进

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请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公司，并电话确认）。

（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到现场。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于晓风 胡铱

３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６８５９２９７８

传真：

０８９８－６８５１５０７７

４

、邮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

１６

号

５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３１４

六、备查文件

１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单位（本人）系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成药业”）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双成药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单位（本人）对列入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每一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如下：

序号 表 决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内相应地方打“

√

”为准，对

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否则，受托人有权自行对该事项进行投票。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单位委托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委托须经本人签字。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名称（姓名）：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姓名：

证件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本单位（本人）持有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３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７４

号文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２０．００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０

，

３８０

，

２８０．８７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

５４９

，

６１９

，

７１９．１３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验证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５２８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１２５

，

３１６

，

４１３．８９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金已

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现有厂房技改及新厂房建设项

目

２５

，

２５３．５５ ２５

，

２５３．５５ １０

，

４７２．１７ １０

，

４７２．１７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４

，

７６１．５５ ４

，

７６１．５５ ２

，

０５９．４７ ２

，

０５９．４７

总计

３０

，

０１５．１０ ３０

，

０１５．１０ １２

，

５３１．６４ １２

，

５３１．６４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募集资金项

目投向和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所做出的约定：“为把握市场机遇，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

司将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期部分投入， 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应归属于募集资金投向的自筹资金部分”。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１２５

，

３１６

，

４１３．８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三、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的情况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编制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止的 《海南双成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 进行了鉴证，出

具了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５６９

《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并在报告中发表鉴证意见：“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已

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及《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止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此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行为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２５

，

３１６

，

４１３．８９

元。

五、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１２５

，

３１６

，

４１３．８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次置换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

自筹资金

１２５

，

３１６

，

４１３．８９

元已通过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鉴证， 上述预先投入

资金的实际投资额在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之内。公司本次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

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规中关于中小板企业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双成药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三、备查文件

１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３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的议案》。为提高

资金的流动性及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款及材料采购款，并从募集资金

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项目资金的操作流程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确保银行承兑汇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制定

了相关操作流程，具体如下：

１

、根据相关合同，项目建设相关部门或物资采购相关部门按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按月编制

募集资金支付计划，明确资金支付的具体项目及使用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并按资金计划审批

程序进行审批；

２

、具体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时，由项目建设相关部门或物资采购相关部门填制付款申请单

并注明付款方式是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３

、财务部门应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建设款的

３

个工作日内，逐笔从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中转出等额资金到公司账户，用于归还垫付的流动资金；

４

、公司财务部须建立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明细台账，按月汇总使用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明细表，并于次月

５

日前报送保荐机构代表人。

５

、非背书转让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到期应付的资金，不再

动用募集资金账户的任何资金。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款及材料采购款，将有利于

提供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结构和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将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情况

进行监督。保荐代表人将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公司将于每月

５

日之前把上月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资金的情况报送保荐代表人审核。公司和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将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

查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公司董事会本次审议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的

议案》，主要为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及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因此决定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建立了规范的使用操作流程。我们认为，公司此举

更有利于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也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

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五、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款及材料采购款，并从募集资

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１

、双成药业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系以真实交

易为背景，不违反银行票据使用的相关规定。

２

、针对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已经双成药业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另

外，双成药业相应制定了具体的操作流程，能够保证交易真实、有效，确保银行票据用于募投

资金投资项目。

３

、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弥补流动资金不足。

综上所述，双成药业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能够保证银行票据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保

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上述事项的实施，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情形，海

通证券同意双成药业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七、备查文件

１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事项

的独立意见》；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2

年

9

月

22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9

月

21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2

年

9

月

2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692,335,307.80 0.8462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824,248,308.29 0.9121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749,816,286.74 0.8749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784,395,438.54 0.8922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600,389,850.44 0.8002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1,760,145,795.75 0.8801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640,426,453.90 0.8202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854,656,622.1700 0.9273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602,981,407.62 0.8015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059,807,043.94 1.0299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2,769,980,367.96 0.9233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630,216,190.91 0.8767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630,319,771.33 0.8768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350,293,999.53 0.7834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427,887,652.37 0.8093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814,642,482.53 0.9382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2,964,758,787.60 0.9883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2,645,450,781.84 0.8818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611,654,526.63 0.8706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1,899,346,954.5400 0.9497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265,946,482.36 0.6330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556,598,849.39 0.8522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627,496,251.3800 0.8758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532,802,711.39 0.7664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484,535,463.480 0.828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